
 1

香港教師起來談禁毒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委員 

鄧偉賢 
 

只要對近代中史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十九世紀中期英國人輸入毒品，殘害中國人身

體健康，毀滅了不少中國人的生命和前程，後來又引起一場鴉片戰爭，清政府差點兒連

江山也保不住。這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但直到今天，香港的新一代似乎對此毫無認

識，近年來，青少年濫藥問題愈來愈嚴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有些青少年對毒品的危

害性認識模糊，為了貪圖一時之樂，吸上了癮；另一方面，也有些人以銷售毒品來賺錢，

罔顧青少年的健康和前途。 
 
 表面上對這些事最關心的，我舉手推選傳播媒體。有好幾次當學生在學校公然吸

毒，幾份暢銷的報紙頭版都會很具體報導，就算不買也會看多兩眼。回應濫藥問題在校

園肆虐，7 月 16 日星島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絕不手軟”。

曾特首與禁毒常務委員會及禁毒專員商討對策，之後再與十八區區議會的正副主席開

會，就青少年吸毒問題交換意見。曾蔭權表示，政府正研究如何方便市民、機構捐款，

支持全港抗毒計畫。 
 
到了今年 8 月，新聞的焦點從學生的放肆轉到政府的打壓對策。一貫香港的作風，政府

的政策都是會引起很多迴響，好像玩啤牌“冚棉胎”，當有一隻的手拍下去的時後，其

他手就陸續拍下去。那時其他的手不是拍牌，而是拍手，反應最快的第一隻手變成了狙

擊的對手。 
 
 8 月 11 日星島報導教育局向大埔區校長介紹驗毒計畫，有多間學校的校長表示參

加。現在已表態支持的有孔教學校、佛教慧遠中學及孔教書院何郭佩珍中學等。同日，

星島隨即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楊鳴章不贊成過急推行校本驗毒計畫，並認為學生

驗毒只是消極的方法，應該要先做好配套工作。8 月 12 日，明報報導一項訪問逾 500
名註冊社工的調查發現，半數社工認為計畫侵犯學生私隱，逾九成更認為計畫的戒毒配

套和複康服務不足。就此，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吳斌公開質疑驗毒計畫或觸犯私隱條例，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則表示實行校園驗毒試行計畫可能會侵犯私隱，而驗毒時，必

須尊重學生意願。 
 
 可想而知，教育界以外人仕較關注“私隱”及“自願”部份，有部分表態的學校高

層則較重視計畫的成果及作用。雖然兩者的出發點都是為學生的利益著想，不過兩者在

上述方面出現矛盾情況。 
 
 就此，星島 8 月 7 日報導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表示，在實施計畫之前，會先徵求家長

及學生同意。同意書上會列明將會知悉結果的相關人士，包括家長、校長、班主任、社

工等，強調會保障學生私隱，「不會將結果公諸於世。」即使家長已簽署同意書，到了

測試當日，學生仍有權當場拒絕接受測試，「如果他們當時自己覺得不舒服、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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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參加，我們會尊重其意願，沒有強逼性。」但他補充，會有社工跟進同學拒絕的原

因，「這未必和毒品有關。」 
 
 聽了此番言論後,，不知不覺間覺得這個驗毒計畫是不是又一個“出師未捷身先死”

的決策，究竟政府對此計劃的用意如何呢？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在 8 月 12 日明報就私隱對驗毒計劃作出論証，也在最

後得出結論，認為所謂強制驗毒（等同搜查）可能侵犯學生私隱的擔憂是多餘的。政府

和整個社會對防止中學生吸毒的合法利益足以抵消學生對有關物品（包括尿液）之私隱

的合理期望。只要校方有合理的懷疑，就可以強制搜查有關學生，也毋須徵得家長的同

意。當事人自然有權對校方的搜查行為提出挑戰，訴諸法院去界定校方的搜查行為是否

合理。顧敏康也關注到孫局長以「自願」原則為關鍵，只要當事人不同意，則驗毒無法

順利進行，所謂防範、阻嚇、教育學生的目的就無法實現。 
 
理解到顧敏康的法律意見，我倒覺得孫局長的言論是折衷的。為甚麼學生可以用私隱的

權利，或利用感覺不舒服或不自在的理由，就可以連父母同意驗毒的意思都能違背呢？

是不是為了使驗毒計畫能通過私隱的關口，就能連中國珍貴的倫理道德“孝順”也能犧

牲，究竟是小我完成大我，還是大我完成小我呢？難道今天的教育方針是教學生違抗父

母及教師的意願？ 
 
第一件事可以肯定，吸毒及藏毒都是犯法的。學生吸毒拒絕驗毒，校方及警方沒有證據

知道學生吸毒或藏毒，那就不能排除有學生利用這機會繼續吸毒及藏毒，結果就是存在

學生犯法但不能被檢控違法。這樣做算不算“手軟”呢？ 
 
對於政府如何決定及執行政策，我很認同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在都市日報 8 月 27
日的“集體智慧”的概念，這就是讓人民積極參與建設國家、解決社會問題的討論。因

為他認為通過爭論就會逐步找到真理。就過去香港教育的發展，有大大小小方案出現，

它們的確帶來許許多多衝擊，但是有幾多得到執行者（教師）的支持呢？最令人感到諷

刺的是，驗毒計劃這件關於學校的事，政府似乎忽略了一群經常面對學生的教師，很難

明白今天的香港社會仍然未能重視七萬多名教師的專業意見。一直等到一個多月(從特

首公開表態開始計算)，政府才為全港教師開啟一個發聲的平台。 
 
 據星島日報 8 月 18 日及 20 日的報導，教育局和保安局已為各區教師合共舉行四場

的「禁毒教育」教師研討會，可見社會的迴響帶動政府就校園驗毒試行計畫繼續向各界

進行諮詢。首場研討會吸引八百名中、小學老師參加，原來在近三小時的研討會上，有

老師提出仿效國際學校強制驗毒的做法，更獲得在場過半數教師舉手表態贊成。最後一

場「禁毒教育」教師研討會吸引逾五百位、來自新界西的教師參加。會上有教師表示擔

心計畫屬自願性質，教師在處理驗毒時會有困難，差不多全數出席的教師舉手贊成仿效

國際學校進行強制驗毒。可見教師是有強烈表達的意願。出席研討會的灣仔區孔聖堂中

學訓導主任陳樹俊質疑，計畫屬自願性質難有成效，贊成推行強制驗毒，「強制驗毒因

學生不自願，也許反彈更大，但自願卻肯定成效欠佳，兩者其實是雙輸。」此番說法和



 3

顧敏康有相同之處。 
 
 明報 8 月 19 日報導，在禁毒教育教師諮詢會中，有教師憂慮，教育局對教師期望

過高，教師既要學驗毒和戒毒輔導，又要兼顧高中新學制，令工作量大增。作為教師，

我能夠體會，這些都是處身在教育行業的心聲。教師如果能集合專業力量，我相信教師

能與政府一步一步改善香港學校的問題，專業的教師團體豈會對禁毒問題沒有任何意見

呢？我相信教師也有專業自主精神，盲從是不會發揮出理想效果。現時政府的政策與教

師的距離之大，所產生溝通問題，不能單靠詳細的指示、充足的資源(包括金錢)，而是

要雙方都要繼續付出時間及耐性，恆常地坦誠交流，才能實現。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呼籲，

教師與政府同心打抗毒戰，並為香港的青少年贏得一場健康的勝利。 
 


